
《
評
論
》

應
仔
細
檢
討
一

k
t遊
戲
規
則

θ
林
繼
恆

以
下
我
就
針
對
現
行
財
金
立
法
對
弱
勢
族
群
的
保
護
提
出
一
些
個
人
的
總
整
理
。
由
於
擔
任
了
幾

家
金
控
的
董
事
，
也
參
與
了
幾
場
重
大
的
金
控
董
事
會
議
，
發
現
到
一
些
現
象
，
想
呼
應
一
下
報
告
人

所
談
到
的
「
市
場
機
制
」
、

「
遊
戲
規
則
」
、

「
利
益
衝
突
」
等
問
題
的
一
些
真
實
的
心
得
感
想
。

按
照
遊
戲
規
則
，
尊
重
市
場
機
制
絕
對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問
題
。
現
在
看
得
到
的
國
家
的
遊
戲
規

則
，
一
個
基
本
的
規
則
就
是
企
業
併
購
法
。
若
是
金
控
公
司
還
有
一
個
金
控
公
司
法
，
如
果
是
金
融
機

構
、

銀
行
合
併
的
話
，
還
有
一
個
金
融
機
合
併
法
。
可
是
我
們
最
近
發
現
面
臨
到
一
些
很
大
的
問
題
，

即
在
處
理
這
些
議
題
時
，
究
竟
有
無
利
益
衝
突
?
因
為
企
業
併
購
法
的
規
定
很
嚴
格
，
董
事
必
須
為
全

體
股
東
之
最
大
利
益
盡
善
良
管
理
人
之
義
務
。
但
是
台
灣
目
前
的
法
令
規
定
卻
並
未
就
利
益
衝
突
類
型

化
，
所
以
我
們
就
看
到
了
一
些
民
營
金
融
機
構
的
公
股
代
表
在
面
臨
一
些
重
大
決
策
表
決
時
，
必
須
出

社
會
公
義
的
建
蟬
稿
與
追
求

313 



圍
內
研
「台灣
金
融
的
健全
化
、效
率
化
、
全
球
化314 

席
。
碰
到
重
大
議
案
時
也
不
能
任
意
棄
權
或
表
明
反
對

。

事
實
上
這
是
非
常
困
難
的
情
況
，
公
股
代
表

要
保
障
公
布
，
但
是
公
帶
最
大
的
利
益
是
否
被
投
資
公
司
的
最
大
利
益
?
事
實
上
這
就
涉
及
了
利
益
衝

突
。

我
覺
得
最
重
要
的
一
點
是
要
好
好
檢
討

一
下
遊
戲
規
則
，
我
們
有
很
多
租
稅
誘
因
、
租
稅
連
結
、

股
份
轉
換
的
優
惠
措
施
。
但
是
利
益
衝
突
的
認
定
以
及
利
益
衝
突
後
董
事
應
如
何
自
處
?
第
二
，
如
果

董
事
已
經
善
盡
忠
實
義
務
，
按
照
專
業
所
做
成
的
經
營
判
斷
，
不
應
該
再
遭
受
一
些
所
謂
刑
事
賠
償
、

民
事
訴
訟
的
威
脅
，
否
則
的
話
，
獨
立
蓋
事
或
認
真
的
畫
事
永
遠
無
法
針
對
一
個
重
要
事
項
做
出
判

斷
。
也
呼
應
剛
才
諸
位
先
進
都
談
到
，
我
們
在
釋
出
公
股
時
，
公
股
董
事
做
決
定
之
際
，
一
方
面
希
望

公
股
可
以
保
障
全
體
股
東
最
大
利
益
，
相
對
地
，
台
灣
的
法
律
也
缺
乏
一
個
對
於
董
事
的
保
障
，
即
經

營
判
斷
法
則
的
引
入
台
灣
的
公
司
及
證
券
交
易
法
。
亦
即
，
當
董
事
已
經
善
盡
忠
實
義
務
，
也
依
專
業

意
見
做
成
了
一
個
最
重
要
的
經
營
判
斷
時
，
不
應
該
事
後
的
成
敗
再
來
審
查
當
時
做
決
定
的
情
狀
，
這

個
原
則
在
美
國
的
企
業
併
購
法
中
都
有
，
而
這
一
點
是
台
灣
立
法
目
前
尚
缺
乏
的
部
分
。

談
到
家
族
化
、
財
團
化
的
問
題
，
以
下
以
新
加
坡
為
例

。

新
加
坡
第
一
大
銀
行
為
公
營
的
星
展
銀

行
，
第
二
大
銀
行

O
C
B
C
'

第
三
大
E
O
B

，
全
部
是
由
核
心
家
族
為
主
的
銀
行

。

所
以
我
們
發
現
，

新
加
坡
政
府
同
時
也
積
極
鼓
勵
併
購
，
它
方
面
也
積
極
協
助
業
者
開
拓
海
外
市
場
，
尤
其
是
大
陸
，
所



以
我
發
現
新
加
坡
這
些
由
核
心
家
族
為
主
的
銀
行
慢
慢
地
由
上
海
、
深
圳
遍
及
到
中
國
各
地

。

事
實
上
很
多
台
灣
的
中
小
企
業
，
因
為
在
台
灣
的
銀
行
無
法
配
合
，
所
以
他
們
就
利
用
海
外
的
資

金
、
台
灣
的
資
金
在
大
陸
做

一
些
授
信
活
動

。

也
就
是
說
，
事
實
上
很
多
台
灣
的
金
融
機
構
原
來
可
以

配
合
台
灣
中
小
企
業
做
海
外
融
資
、
放
款
的
機
會
，
但
卻
逐
漸
地
在
流
失
中

。

雖
然
新
加
坡
銀
行
的
核

心
持
股
及
董
事
長
是
家
族
為
主
，
但
是
新
加
坡
的
金
融
監
理
局
非
常
認
真
地
在
執
行
監
理
工
作

。

民
營

化
難
免
會
造
成

一
些
財
國
化
的
現
象
，
但
財
團
化
並
不
見
得
是

一
個
不
好
的
現
象
，
只
要
金
融
主
管
機

關
能
夠
認
真
地
執
行
監
理

。

舉
一
個
最
近
發
生
的
併
購
案
，
美
國

A
I
G

集
團
收
購
中
國
人
壽
，
事
實

上
，
A
I
G

是
美
國
紐
約

一
個
家
族
核
心
持
股
的
公
司
，
但
其
公
司
治
理
和

B
H
A
F
-
-
。
相
當
地
好
。

台
灣
面
臨
雙
卡
風
暴
，
是
相
較
於
亞
洲
幾
個
主
要
國
家
中
最
後
一
個
碰
到
的

。

之
前
在
香
港
、
韓

國
都
有
遇
到
非
常
嚴
重
的
問
題

。

在
處
理
的
措
施
，
司
法
院
提
了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「
消
費
者
債
務
清
理

法
」
。

相
對
應
地
，
立
法
院
國
民
黨
國
也
推
動
了

一
個
「
破
產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
。

這
裡
面
我
們
注
意
到
兩

個
現
象
:
第

一
，
全
世
界
沒
有
任
何

一
個
國
家
是
希
望
用
破
產
法
來
解
決
雙
卡
風
暴
，
但
是
台
灣
的
破

產
法
中
確
實
漏
了
一
塊
對
個
人
債
務
的
更
生
制
度

。

企
業
債
務
更
生
，
台
灣
有
清
理

。

有
公
司
總
產
值

放
在
公
司
法
章
中

。

個
人
破
產
的
問
題
在
台
灣
有
破
產
法
，
但
是
我
們
缺
了
一
個
個
人
債
務
的
更
生
制

度
。

也
就
是
這

一
次
的
雙
卡
風
暴
最
重
要
所
帶
出
來
的

一
個
概
念
，
司
法
院
提
出
的
版
本
基
本
是
參
照

社
會
公
蠢
的
建
惜
與
追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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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的
民
事
更
生
法
，
把
一
個
債
務
更
生
的
概
念
置
入

。

但
是
現
在
比
較
擔
心
的
是
，
如
果
債
務
更
生

制
度
實
施
不
當
，
真
的
可
能
會
造
成
道
德
風
險
，
即
可
以
利
用
這
個
制
度
來
做
理
財
規
劃

。

美
國
在

二

O
O

五
年
就
特
別
指
定
一
個
「
詐
欺
破
產
防
制
法
」
變
成
「
破
產
法
」
的
修
改
內
容
。
大
家
都
發
現

到
，
在
香
港
也
發
生
過
這
種
現
象
，
即
當
破
產
制
度
已
經
過
於
浮
濫
時
，
一
不
小
心
就
會
被
濫
用
做
為

理
財
免
責
的
規
畫

。

所
以
這
個
問
題

一
被
提
出
後
，
司
法
院
在
接
受
公
告
時
，
已
經
在
條
文
中
做
了
相

當
大
幅
度
的
修
改
，
把
一
些
我
們
可
能
認
為
，
譬
如
還
債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條
款
都
拿
掉
了
，
但
事
實
上

台
灣
的
這
條
更
生
制
度
對
於

一
般
債
權
人
保
障
還
是
不
夠
充
分
，
我
們
仍
然
有
可
能
會
造
成
一
個
大
量

的
申
請
更
生
案

。

在
此
條
法
律
通
過
後
，

一
次
就
衝
進
法
院
，
依
金
管
會
統
計
金
融
債
務
協
商
的
人
數

大
約
有
七
萬
人
，
其
中
有
五
萬
人
協
商
成
功
，
但
是
很
多
人
沒
有
簽
約
，
很
多
人
沒
有
償
還
債
務
。
我

們
就
以
這
七
萬
人
為
母
體
，
假
設
其
中
只
要
有
十
分
之

一
有
嘗
試
性
的
進
入
法
院
協
商

。

我
們
所
擔
心

的
是
，
債
務
協
商
制
度
尚
未
完
成
，
但
法
院
可
能
就
面
臨
效
率
破
產
的
問
題
，
因
為
台
灣
沒
有
專
責
破

產
的
法
院
，
台
灣
沒
有
專
責
法
官
，
台
灣
目
前
所
有
的
地
方
法
院
的
法
官
只
有

一
千
位
，
配
置
在
各
個

法
院
，
而
且
還
有
民
庭
、
刑
庭
。
事
實
上
能
夠
扣
掉
處
理
本
案
的
法
官
，
我
們
不
知
道
還
剩
下
多
少

位
，
所
以
司
法
院

一
直
呼
籲
民
眾
不
要
任
意
申
請
破
產

。

台
灣
的
法
律
確
實
了

一
部
分
對
於
個
人
更
生

制
度
的
立
法
，
這
是
長
期
資
本
，
只
是
這
部
立
法
不
應
只
是
遷
就
雙
卡
現
象
，
解
救
卡
奴
的

一
個
權
益



措
施
，
它
是

一
個
長
期
、
自
由
經
濟
社
會
中
，
必
須
有
的

一
個
退
場
機
制
，
但
絕
不
是
短
期
用
來
解
決

雙
卡
風
暴
的

一
個
權
宜
措
施
。

第
二
部
分
要
談
的
是
，
保
障
股
東
提
案
權
，
落
實
股
東
行
動
主
義

。

這
是
日
本
法
、
美
國
法
、
英

國
法
、
德
國
法
都
有
的
制
度
，
這
點
也
是
政
府
在
推
動
立
法
上
我
們
認
為
是
肯
定
之
處

。

讓
少
數
(
百

分
之

一
)
的
股
東
針
對
上
市
上
櫃
公
司
，
只
要
認
為
它
他
有
治
理
不
當
之
處
，
可
以
提
出
異
議
案
，
要

求
股
東
進
行
表
決

。

所
以
這
個
制
度
事
實
上
只
是
我
們
國
家
在
配
套
上
仍
然
不
足
，
以
致
於
會
造
成
公

司
經
營
階
層
會
擔
心
，

一
有
股
東
提
案
權
提
出
，
馬
上
就
會
形
成
大
股
東
的

一
些
心
理
壓
力

。

即
經
營

階
層
會
擔
心
經
營
權
是
否
可
能
會
面
臨
到
威
脅
，
馬
上
會
造
成
股
價
的
波
動

。

而
這

一
部
分
，
事
實
上

日
本
、
美
國
的
立
法
有
相
當
的
經
驗
，
可
以
來
做
為
一
個
平
衡
雙
方
利
益
的
做
法

。

我
們
的
法
律
納
入

起
草
了
，
將
來
實
行
細
則
還
有
待
經
濟
部
進
一
步
的
解
釋

。

雙
卡
危
機
所
面
臨
到
的

一
個
社
會
現
象
，
是
不
當
討
債
的
問
題

。

日
本
有
針
對
討
債
業
的
管
理
法

規
，
美
國
有
針
對
討
債
行
為
的
行
為
規
範

。

很
遺
憾
地
，
我
們
現
在
看
起
本
來
要
立
的
法
，
因
為
主
管

機
關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將
來
誰
來
執
行
的
問
題
，
好
像
變
得
可
能
是
用
自
律
的
方
法
來
做

。

事
實
上
，
雙

卡
危
機
雖
非
全
面
性
的
金
融
問
題
，
但
絕
對
是
個
社
會
問
題

。

而
造
成
社
會
問
題
最
嚴
重
的
面
向
，
固
定

社
會
公
義
的
建
蟬
稿
與
追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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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當
討
債
的
做
法
。
而
這
套
立
法
我
們
原
以
為
經
濟
部
要
提
出
，
但
目
前
可
能
因
為
主
管
機
關
，
以
及

將
來
由
誰
來
負
這
麼
龐
大
的
責
任
，
確
實
台
灣
有
將
近
一
千
家
公
司
是
以
顧
問
公
司
之
名
在
行
討
債
公

司
之
實
，
經
濟
部
目
前
事
實
上
似
乎
沒
有
人
力
來
主
管
，
但
一
般
認
為
這
種
商
業
信
用
活
動
不
應
該
由

金
融
主
管
機
關
來
管
，
以
致
造
成
因
為
釋
權
跟
主
管
機
關
的
問
題
造
成
這
條
法
令
目
前
的
擱
置
。
但
是

我
們
認
為
這
個
絕
對
是
要
解
決
雙
卡
危
機
造
成
社
會
弱
勢
者
，
因
為
不
當
討
債
造
成
的
社
會
現
象
二
疋

要
解
決
。
這
個
法
律
希
望
在
未
來
的
經
濟
永
續
發
展
會
議
或
者
事
實
上
行
政
院
應
該
繼
續
推
動
這
個
法

律
。

最
後
，
台
灣
在
雙
卡
危
機
之
後
，
銀
行
授
信
馬
上
緊
縮
，
同
時
，
銀
行
基
於
存
款
收
受
機
構
必
須

採
取
比
較
謹
慎
與
保
守
的
授
信
原
則
，
這
樣
會
造
成
社
會
的
一
些
中
低
收
入
戶
或
者
剛
出
社
會
者
等
無

固
定
收
入
者
無
法
至
正
常
銀
行
取
得
合
理
的
貨
放
。
台
灣
這
種
雙
元
制
度
，
除
了
銀
行
之
外
就
只
有
地

下
金
融
機
構
，
事
實
上
這
個
就
是
在
座
徐
小
波
教
授
推
動
已
久
的
融
資
公
司
的
問
題
。
融
資
公
司
漸
露

曙
光
之
時
，
很
不
幸
就
發
生
雙
卡
危
機
。
依
據
經
濟
部
所
擬
定
之
「
融
資
公
司
法
」
草
案
規
定
，
融
資

公
司
需
經
政
府
許
可
才
得
以
設
立
，
最
低
資
本
額
為
新
台
幣
五
億
元
，
而
其
放
款
年
利
率
上
限
不
得
超

過
百
分
之
三
十
並
不
得
經
營
收
受
存
款
、
信
託
基
金
、
公
眾
財
產
或
辦
理
國
內
外
匯
兌
等
業
務
。
「
融



資
公
司
法
」
更
進
一
步
規
定
融
資
業
者
不
得
對
客
戶
、
債
務
人
或
相
關
第
三
人
有
強
暴
、
脅
迫
或
侵
害

隱
私
權
等
嚴
重
妨
礙
日
常
生
活
之
不
當
催
收
行
為
，
否
則
最
高
可
處
新
台
幣
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之
罰
款

。

這
條
法
令

一
出
現
，
馬
上
大
家
就
在
討
論
由
誰
來
推
動
放
款
年
利
率
上
限
不
得
超
過
百
分
之

三
十
的
法

規
，
事
實
上
，
可
能
又
會
造
成
社
會
上

一
個
很
大
的
衝
擊
或
圖
利
某
特
定
人
士
的
非
難

。

但
事
實
上
融

資
公
司
有
四
重
很
重
要
的
社
會
功
能
:
開
放
融
資
產
業
可
提
供
政
府
合
法
管
制
地
下
錢
莊
之
管
道
，
對

於
國
家
有

二
種
意
義
.. 

一
是
國
家
有
稅
收
;
二
是
可
以
把
不
法
的
地
下
經
濟
活
動
納
入
管
理
;
第

三
，

更
重
要
是

一
些
過
去
無
法
從
銀
行
取
得
信
用
的
人
，
可
藉
由
與
融
資
公
司
的
互
動
中
慢
慢
建
立
個
人
的

支
付
記
錄
，
將
來
也
可
以
納
入
成
為
銀
行
客
戶
的

一
個
前
置
階
段

。

所
以
我
們
發
現
，
除
了
台
灣
之

外
，
在
亞
洲
其
它
的
國
家
中
都
會
有
一
些
合
法
的
融
資
公
司

。

事
實
上
，
才
入
股
萬
泰
銀
行
的
。
悶

。

1
且
就
是

一
個
美
國
最
大
的
融
資
公
司

。

這
個
制
度
從
以
前
徐
小
波
先
生
在
在
理
律
的
推
動
之
下
，
我
們
希
望
這
樣
一
個
正
確
的
制
度
，
對

於
社
會
經
濟
弱
勢
族
群
該
推
動
的
制
度
，
我
們
希
望
未
來
透
過
經
濟
發
展
永
續
會
議
或
者
行
政
院
當
成

一
個
長
期
的
執
政
方
針
，
來
把
這
樣
一
個
對
的
制
度
繼
續
推
動
下
去
，
以
上
是
我
就
這
個
議
題
的

一
些

補
充
，
供
諸
位
參
考
，
謝
謝
大
家

。

社
會
公
義
的
建
構
與
追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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